


保密合約
立約人
                 （以下簡稱甲方）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以下簡稱乙方）

茲因雙方即將進行產學合作，為進行評估                       （請載明機密資訊技術範圍）合作事宜（以下簡稱目的範圍），雙方擬揭露相關之機密資訊予對方，茲為保密之目的協議如下並簽署本合約，於民國    年    月    日生效（以下稱生效日）。
第1條 定義
1、 本合約「揭露方」係指揭露機密資訊予他方者；「收受方」係指接受揭露方所揭露之機密資訊者。
2、 「機密資訊」係指揭露方以書面、口頭或任何方式揭露予收受方之資料，包括但不限於技術資料、發明、製造流程、商業計畫、財務資料、客戶與供應商資料等。
3、 書面揭露之機密資訊須標示「機密」、「Confidential」或其他類似字樣；如以無形方式(包括口頭或視覺展示等)揭露者，揭露方應將其摘要作成書面,於揭露後7日內向收受方確認之。
第2條 除外條款
[bookmark: _Hlk214975961][bookmark: _Hlk214976007]一、保密資訊之任一部份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時，該部份不適用本契約：
（1） 已成為公開之資訊者（但資訊之公開非因收受方之過失）；
（2） 於本合約生效後，收受方自第三人處合法取得保密資訊，且該第三人未要求收受方保密；
（3） 收受方未使用保密資訊而獨力發展而得之資訊（收受方需適當舉證該資訊係由其獨力發展而成）
（4） 經揭露方以書面同意揭露保密資訊。
（5） 基於法律、法規、政策、行政命令或政府有關單位之命令而必須揭露之資訊，惟收受方應於揭露前以書面通知揭露方，使揭露方有充分之時間尋求行政保護或其他類似命令，且不論揭露方是否取得行政保護或其他類似命令，收受方應在符合法令要求之情況下依揭露方之指示，只揭露最低限度部分之資訊。
二、本條第一項之情事發生時，收受方應舉證證明該情事之發生，且應於該情事發生後立即通知揭露方。
第3條 保密義務
1、 雙方限於本合約目的範圍內，除收受方內部於職務上或業務上有必要知悉（need-to-know）之人員，依雙方業務合作之必要程度使用收到之保密資訊，且收受方應以保護自己機密資訊之相同注意（但不得低於合理程度）防止保密資訊未經授權使用或揭露，以維護保密資訊之機密性。
2、 雙方同意，未經揭露方事前經書面同意，收受方不得交付或告知任何與保密資訊相關之文件、資料或物件予第三人。收受方應對該等內部於職務上或業務上有必要知悉人員之違反保密合約負責。
3、 收受方如未事先取得揭露方之書面同意，不得逆向解析（reverse engineer、reverse assemble 或 de-compile ）保密資訊。
4、 收受方因過失洩漏、交付機密資料之全部或一部，或知悉他人有洩漏或不當使用機密資料之虞或業已洩漏、交付機密資料時，應即通知揭露方，並為必要即時之處置措施。
第4條 [bookmark: _Hlk214959053]合約有效期間及保密義務期間
1、 本合約於雙方簽署後，本合約有效期間自生效日起至__年__月__日止。
2、 保密義務自本合約有效期間自生效日起至__年__月__日止，前述保密義務不因本合約屆滿、終止或解除而失效。
第5條 資料返還或銷毀義務
收受方不得刪除、套印或污損保密資訊上（無論原本或複製本）之著作權、商標、標誌、圖說或其他所有權通知。於本合約終止或屆滿後，或經揭露方書面之要求後，收受方應立即返還或銷毀所有自揭露方取得之保密資訊。此外，收受方得依法規定保留任何保密資訊之文件、筆記、複製本或其他部分。
第6條 聲明與保證
1、 機密資訊係依現狀提供予收受方使用，揭露方除保證其有權利依本合約揭露機密資訊且不違反與第三方達成的任何協議外，揭露方不為其他任何明示或默示之保證，包括但不限於保證其揭露之機密資訊之正確性、完整性及功能，以及不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揭露方亦不對其揭露之資訊負瑕疵擔保責任。
2、 除雙方另有約定外，任一方不因本合約之簽訂而使其業務推展、或其研發、產品或服務取得、行銷等受到任何約制，揭露方亦得自由使用或揭露其機密資訊。
第7條 違約效果
1、 任一方違反或不履行本合約之各項規定時，他方得以書面通知其於十日內改正。逾期未改正者，他方得以書面通知終止本合約目的範圍所述之合作案。
2、 收受方如有任何重大違反本合約之約定致機密資訊遭到洩露或不當使用時，收受方應賠償其因違反本合約致揭露方遭受損害之金額。惟甲方因本合約所負擔之損害賠償總額以新台幣30萬元為上限。
3、 收受方同意其違反本合約將造成揭露方之損害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有甚難執行之虞，揭露方得聲請假扣押、假處分或其他保全程序以維護其權益。
第8條 禁止轉讓
任一方在本合約所有之權利及義務，非經他方事前書面之同意不得轉讓予任何第三人。
第9條 管轄法院與準據法
如因本合約書有所爭議時，甲乙雙方同意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10條 合約份數
本合約計正本壹式三份，由甲方、甲方計畫主持人、乙方各執乙份。


立約人

甲    方：                 (用印)
代 表 人：  
職    稱:
地    址：  
電　　話：  
統一編號：






乙    方：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用印)
代 表 人：陳慶和
職    稱：校長
地    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134號
電　　話： 02-6639-6688
統一編號：03729709



乙方計畫主持人                       
姓名：                    (簽章)
單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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